光電系研究生(碩、博士班)免修學分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一、個人資料： 
	姓名
	
	學號

	
	入學年度：

	
	
	
	
	□碩士班
	□碩士在職專班

	
	
	
	
	□產業研發碩士專班
	□博士班

	
	
	
	
	□照明與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


二、申請免修科目對照：
	大學(碩士班)已修讀科目
	申請本系的

免修科目名稱
	審核結果

	科目名稱
	學分
	成績
	
	課委(1)
	課召(2)
	主任簽章
	備註

	
	
	
	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
	

	
	
	
	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
	

	
	
	
	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
	

	
	
	
	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□同意

□不同意

簽名
	
	


備註： 
1. 檢附成績單正本(須經各校教務處認證之成績單，恕不接受影本)，並請先行用螢光筆在成績單上標示出申請免修之科目及成績，以方便審查作業。
2. 檢附原授課之課程大綱，以利審查老師認定是否符合免修標準。

3. 接受申請時間為入學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之系公告規定時間內。
4. 老師審核時請參照本系研究生修業辦法規定，進行審核。
5. 學生申請時請參照本系研究生修業辦法規定，提出申請。
6. 審核結果除公告系網站外，經核定之申請單正本同時發還學生，請同學務必妥善保存，申請畢業學位考試時需要提出此申請表以證明已免修。
7. 特別提醒免修與抵免之差別：

免修：指曾修習過的課程且達修業辦法規定之分數，要申請就學期間不用再修該門課，免修的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中。

抵免：指還未具本系學籍身分時已修過中央光電系開設的課(限本系)且達修業辦法規定之分數，申請學校認可抵免畢業學分數，請參照教務處「教務章則彙編」，另表提出申請，並請注意抵免辦法中各班別抵免上限之規定。
